附件：《履行行政决定催告书》送达名单

	序号
	当事人
	违法事实
	处理依据及处理决定
	公告送达文书编号

	1
	向泽鹏
	当事人于2024年4月未经批准擅自在清远市清城区横荷街永安南路恒信行汽车服务中心北面搭建1个钢结构铁棚，铁棚长约60.5米，宽约15.8米，建筑面积约955.90㎡，占地面积约955.90㎡。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十五条之规定，自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十日内自行拆除在清远市清城区横荷街永安南路恒信行汽车服务中心北面搭建的钢结构铁棚。

你逾期不履行的，本机关将依法强制执行，强制拆除的费用由你承担。          

  在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三日内向本机关提出陈述和申辩，逾期不陈述、申辩的视为放弃陈述和申辩的权利。


	《履行行政决定催告书》（横荷催告字〔2025〕14号）




